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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垦集团出资5,000万元，剩余1.25亿元由国家、地方政府以及其它战略投资者

出资。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。 

本议案获得通过，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同意6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8月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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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   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》、《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海南天

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

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我们现就海南橡胶四届八

次董事会的部分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   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基金的议案》，我们认

为：此次投资有利于进一步的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，符合公司的发展

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也不会影响上市

公司的独立性。此项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了相关的决策程序，在表决

过程中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，决策程序合法、合规，同意该议案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马龙龙、毛嘉农、胡秀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8月22日 


